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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年度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77,114,614.43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1,925,696.63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提

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3,192,569.66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60,400,654.87元，截至 2017年末累

计滚存的未分配利润为 189,133,781.84元。 

    董事会提议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的公司总股本 24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24,000,000元, 占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1.12%。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石资源 60350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戴水君 张钧惠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南楼2301室 杭州市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

南楼2301室 

电话 0571-81387094 0571-81387094 

电子信箱 daisj@chinesekings.com zhangjh@chinesekings.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专业性的矿业公司。自 2001 年设立以来，专注于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萤石矿的投

资和开发，以及萤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公司主要产品为酸级萤石精粉及高品位萤石块矿，并有部分冶金级萤石精粉。其简要情况如

下：  

      1、酸级萤石精粉：氟化钙含量≥97%的萤石精粉，主要用途是作为氟化工的原料销售给下游

氟化工企业用于制作氢氟酸(主要应用于制冷剂以及作为新能源、新材料、国防、航天航空等领域

原材料的含氟聚合物、含氟中间体和电子级氢氟酸)等基础化工品。     

    2、高品位萤石块矿：氟化钙含量≥65%的块状萤石原矿，主要用于钢铁等金属的冶炼和陶瓷、

水泥的生产。     

    3、冶金级萤石精粉：氟化钙含量≥75%的萤石精粉，主要用于制造球团，替代高品位萤石块

矿，作为助熔剂、排渣剂，用于钢铁等金属的冶炼。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是围绕矿山投资、开采、选矿加工及最终产品的销售展开。    

     1、生产模式     

    公司的生产由采矿和选矿两个环节构成。一是采矿，目前公司在生产的萤石矿山都采用地下

开采模式，矿床埋藏较浅，地质条件相对稳定。其中井巷作业采取外包模式，由具有专业资质的

矿山工程施工企业承包，公司业务部门负责生产计划、技术指导及安全监督等；二是选矿，从矿

山开采出来的萤石原矿运抵选矿厂后，经预选挑出高品位萤石块矿并抛去废石，剩余的原矿经选

矿作业制成萤石精粉。     

    公司根据产能和效益、短期与长期兼顾的原则，确定年度生产计划，并下达给各子公司。各

子公司根据“开拓、采准、备采”三级矿量平衡的原则，组织生产。公司与各子公司签订责任书，

明确产量和质量要求，按月考核，实施奖惩，确保目标责任的落实。     

    2、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的原料为萤石原矿，均来源于自有矿山开采。日常生产耗用的辅助材料主要包

括：火工材料、钢轨、钢球、衬板、油酸、水玻璃、纯碱及其它助剂、包装袋等，这些材料一般

为通用产品，不需要定制，较易从市场采购。     

    大宗材料的采购由公司统一负责；小额、少量的材料则由各子公司就地采购。具体采购流程



为：由各子公司根据生产计划并结合库存情况制定采购计划，提出采购申请报公司运营中心，经

采购主管审核、中心总经理批准后进行采购。大宗物资采购采取招标或议标方式；供应商确定后，

由公司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协议，商品直接送至各子公司，验收后入库。    

    3、销售模式 

    公司的主要产品酸级萤石精粉采取直销模式销售给下游客户。公司与下游客户浙江巨化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梅兰化工有限公司、杭州颜料化工有限公司、中萤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莲花山

矿产实业有限公司等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安排业务经理负责主要客户，保持密切沟通。  

    高品位萤石块矿、冶金级萤石精粉在 2016 年及之前年度主要销售给中间加工企业，由其根据

需要进行适当加工后转售给冶炼企业等客户。报告期内，因机选产品质量稳定，公司已经开始直

接销往终端用户。 

    除销售自产产品外，公司还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适当开展了萤石精粉贸易业务，这有

利于公司更好地维护客户关系、巩固市场地位。     

    由于近年来萤石产品的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公司产品销售采取市场定价方式，由公司运营中

心负责与客户进行价格谈判，根据市场价格信息及公司产品特点等确定产品的最终销售定价。    

（三）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属于非金属矿采选业。目前，公司是该

分类名下唯一的 A 股上市公司。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2010 年 1 号文《关于采取综合措施对耐火黏土萤石的开采和生产进行控制

的通知》，萤石是“可用尽且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     

    根据《中国氟化工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萤石“是与稀土类似的世界级稀缺资源”；    

     根据《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 年）》，萤石被列入我国“战略性矿产目录”。    

    1、产品主要用途 

    萤石，又称氟石，是氟化钙的结晶体。作为现代工业的重要矿物原料，其主要应用于新能源、

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冶金、化工、建材、光学工业等传统领域。根据百川资讯，目前

国内萤石下游需求中，53%用于氢氟酸的生产，18%用于氟化铝，传统的钢铁、建材等行业需求约

占 30%。其中氢氟酸作为萤石下游最主要的产品和整个氟化工产业链的起点，主要应用于制冷剂

以及作为新能源、新材料、国防、航天航空等领域原材料的含氟聚合物、含氟中间体和电子级氢

氟酸等。目前，下游传统的制冷剂需求稳定，而随着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异军突

起，这些领域使用的含氟材料有望成为氟化学工业的新支柱。 



 

 

     2、行业的周期性     

    作为应用领域广泛的重要原材料，萤石涉及的下游行业众多，因此萤石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

国家整体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较为明显，2011 年以来萤石价格的变动趋势反映了这一周期性特

征。如图所示（据生意社，单位：元/吨）： 

 

 

 

 



     3、公司行业地位     

    截至目前，公司保有资源储量近 2,700 万吨，对应矿物量约 1,300 万吨，采矿规模 102 万吨/

年。根据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协会萤石专业委员会的统计，公司目前是中国萤石行业中拥有资源储

量、开采及加工规模最大的企业。公司还是“国家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的主要承建单位，

是行业标准《萤石》修订的承担单位。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1,229,417,368.92 977,732,963.49 25.74 880,549,738.71 

营业收入 377,568,147.70 283,360,794.59 33.25 218,814,82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7,114,614.43 50,197,713.90 53.62 34,635,61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7,500,342.32 39,126,094.79 72.52 23,079,36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26,589,529.25 468,362,454.28 55.13 417,606,837.6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448,022.18 54,618,854.43 -108.14 10,204,581.3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5 0.28 25.00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5 0.28 25.00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29 11.33 增加0.96个百分点 8.6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4,056,676.48 111,771,227.60 73,336,834.61 138,403,40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37,119.97 27,227,838.42 15,186,671.19 28,062,98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115,321.87 24,297,081.37 12,209,491.43 26,878,447.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85,113.21 17,109,447.09 -10,912,763.22 -24,629,819.2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7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99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

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 0 120,489,480 50.20 120,489,480 质押 3,6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金涌泉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0 14,250,060 5.94 14,250,06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杭州紫石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 7,830,000 3.26 7,83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无锡德晖宝鑫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0 7,680,060 3.20 7,680,06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宋英 0 6,183,900 2.58 6,183,900 无  境内自然人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0 5,999,940 2.50 5,999,94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杭州永宣永铭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0 4,800,060 2.00 4,800,06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永明 0 3,000,060 1.25 3,000,060 质押 3,000,000 境内自然人 

广东融亨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0 1,800,000 0.75 1,800,000 质押 1,8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联创晋商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0 1,527,300 0.64 1,527,3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

王锦华先生在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占 90%股份，第五大股东宋英女士

与公司实际人控制人王锦华先生系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756.81 万元，比 2016 年度增加 33.25%；主营业务收入

37,473.69 万元，比 2016 年度增加 34.50%；主营业务毛利率 45.81%，比 2016 年度上升 7.99 个

百分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11.46万元，比 2016年度增加 53.62%。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本公司自 2017 年 5月 28 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年 6月 12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

——政府补助》。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本公司编制 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7〕30 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

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

整法，调减 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 155,570.08元，营业外支出 182,773.14元，调减资产处置收益

27,203.06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子公司龙泉砩矿、大金庄矿业、正中精选、兰溪金昌、紫晶矿业、金石科技和江山

金菱以及原子公司兰溪建达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财务报表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